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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5樓
承辦人：陳建男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5712
傳真：(02)29668144
電子信箱：AO6078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1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工施字第1151120271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0271_115年6月9日國署營字第1151101189號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說明施工便道利用營建剩餘土石方

B5類（磚塊、瓦或混凝土塊）作為材料及流向申報方式，

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5年6月9日國署營字第1151101189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營建土方B5類如已作為施工便道或其他工程材料使用，並

符合工程設計及契約規範者，得依實際使用情形辦理流向

申報；倘後續依契約規定須完成清除者，應由施工承攬廠

商依規定申報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書，並向營建工地

所在地地方政府申請核發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證明文件

後，運送至合法收容處理場所。

三、倘有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系統操作或技術問題，可至營建

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網站線上數位學習查詢說明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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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ttps://soilmove.nlma.gov.tw/soilmove

/elearning），或逕洽本署委託服務廠商定海創新有限公

司，客服專線（03）2727455，由專人提供服務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及新北市各區公所(除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外)、新北市政府
新建工程處、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、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、新北市政
府採購處、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工程科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22


